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鲁政办字〔2018〕98号
各市人民政府，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各大企业，各高等院校：
　　《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8年6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高等学校收费行为，加强收费管理，保障高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山东省行政区域内各级政府、国有企业举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高校)。
　　第三条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等筹措经费的机制。
　　第四条　高校收费是指高校按照国家收费管理有关政策和规定，向学生和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省价格、财政、教育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负责高校收费项目、标准及资金管理等。
第二章　收费项目
　　第五条　高校收费项目主要包括学费、住宿费、考试考务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等。
　　（一）学费是指高校按照规定项目向受教育者收取的应由其承担的培养费用。收取学费的学生范围包括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招收的各类普通、成人教育本专科（高职）生，预科生、自费来华留学生以及研究生等。
　　（二）住宿费是指按照规定为在本校接受各类教育的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所收取的费用。
　　（三）考试考务费是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代教育行政部门或自行组织各类考试向学生收取的费用。
　　（四）服务性收费是指为在校学生、校外人员和单位提供由学生或其他服务对象自愿选择的服务所收取的相关费用。
　　（五）代收费是指为方便学生学习和生活，在学生自愿的前提下，统一代收代付的费用。
第三章　定价形式及收费标准
　　第六条　高校收费主要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除中外合作办学、网络教育、成人教育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教育等学费标准由高校自主确定外，其他学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住宿费标准和考试考务费标准实行政府定价；部分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第七条　高校学费标准由省价格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等有关部门管理，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国家有明确规定的，按国家规定标准执行。
　　第八条　高校学费标准在年生均教育培养成本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确定。鼓励高校利用社会资源实行产教融合和专业共建，鼓励特色高校及高校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发展，不同层次高校和不同专业的学费标准可以有所不同。
　　第九条　高校学生标准培养成本由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折旧等构成，具体核算办法依照成本监审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高校学费标准由省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经省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审核，省价格主管部门按规定程序进行成本监审和听证，并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一条　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的高校，可以实行弹性学制，按学分收费。学分制收费一般实行专业注册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制”计费方式。
　　专业注册学费按学生实际在校就读的学年计收，学分学费按修读课程的学分计收。
　　高校学分制收费标准由高校在省规定的基本学费总额（以基本修学年限计收的专业注册学费与以基本学分计收的学分学费之和）基础上，自主确定专业注册学费标准、基本学分数量和单位学分收费标准以及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由省教育行政部门提出意见，报省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核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住宿费管理办法由省价格、财政、教育主管部门按照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综合考虑实际成本、住宿条件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三条　考试考务费收费标准由省教育行政部门审核后提出意见，报省价格、财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执行。
　　第十四条　高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由省价格、财政、教育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四章　收费与管理
　　第十五条　高校的学费、住宿费按学年或学期收取，不得跨学年预收，研究生可本着自愿原则一次性交清全部学费。学费收取原则上实行“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
　　第十六条　学生因故退学或受校纪处分开除学籍的，高校应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实行学分制收费的，按月计退专业注册学费，按未修读学分计退学分学费。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10个月计算。学生因外出实习或访学1个学期以上不返校住宿，办理退宿手续的，高校不得收取住宿费。
　　第十七条　学生休学、参军、经批准转学或提前毕业离校的，可以比照退学规定退还有关费用。休学期间，学生不交纳学费、住宿费等。复学后，学生按照随读年级相关专业的收费标准交纳有关费用。
　　高校统一安排实习，但学生坚持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高校不予退还学费。
　　对寒暑假期间不离校的学生，高校不得加收住宿费用。
　　第十八条　高校学费、住宿费、考试考务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国家、省公布的目录清单相关规定执行。收费单位应按规定使用省财政厅统一监制的山东省财政票据，收费收入通过“山东省非税收入征收和财政票据管理系统”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纳入预算管理。
　　第十九条　服务性收费属于经营性收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应当遵循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多退少补，原则上由高校财务部门统一收取，统一核算。不得与学费合并收取。
　　第二十条　高校学生应当按规定交纳学费。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高校应酌情减免学费。学费减免办法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高校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学生资助政策体系，通过助学贷款、助学金、政府奖学金、勤工助学等方式，确保学生不因经济原因而中断学业。
　　第二十一条　高校应当按规定通过多种形式向学生和社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和举报电话等，在招生简章中注明学费、住宿费等收费标准。新生的各项收费标准和学费减免政策，应当与入学通知书一并寄达学生，接受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第二十二条　价格、财政、教育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高校收费的管理和监督。对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或者截留、挤占、挪用学费等收入的，按相关规定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三条　高校进修、自考助学、校际交流、访学学生学费标准由高校自主确定，但不得重复收取。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在国外就读期间，向国外高校交纳学费的，国内高校及办学机构不得重复收取学费。
　　民办高校收费标准由学校自主确定，退费办法参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海外华侨学生来山东省境内高校接受学历与非学历教育的，执行内地（祖国大陆）学生收费政策。
　　第二十五条　留学生的学费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收费政策执行，不需报省有关部门备案。
　　第二十六条　高校利用各种有形或无形国有资源（资产），向社会提供有偿使用的技术和服务等形成的收入，以及以政府名义接受社会各界的非定向捐赠货币收入等，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执行，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8年8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5月1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鲁政办发〔2008〕65号）同时废止。
　　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18年6月13日印发

